
23/11/2001 電力裝置、電工註冊及違規事項研討會問題及解答  

 

問題  解答  

1. 完工測試是否需要依足「守則」所寫次序如  (1) 

最終電路連續性  (2) 保護導體連續性。此兩項可否
互換次序。  

1. 「守則」21B(2)(a) 指出在測試時最好依照守則中所列出的次序進行測試。
然而電工可根據實際情況互換次序以達至安全地測試電力裝置的目的。  

2. 臨時地盤供電裝置有否需要每三個月作一次檢
查，還是如「守則」26 所述由簽署該裝置的電氣從
業員或地盤安全人員負責。  

2. 電力 (線路 )規例並沒有規定臨時地盤供電裝置需要每三個月作一次檢
查。但因地盤電力裝置的總掣是需要漏電斷路器作保護，而該漏電斷路器
需要每三個月作一次測試。臨時地盤電力裝置的檢查、測試必須由註冊電
業工程人員進行。  

3. 樓梯扶手是否要裝水線，如果只有天花燈 ? 3. 如樓梯扶手距離天花燈少過 2 米或有連接大廈結構的金屬部份或任何外
露非帶電金屬部份，就應裝等電位接駁導體。  

4. 何為緊急電路 ? 4. 緊急電路通常指「守則」 5A(a)( i i i )  中所指的「第 3 類電路」即緊急照明
設備、空氣加壓系統及消防裝置所使用的電路。  

5. 機電署知道「工作守則」的重要，請問何時可以
在你的網頁內看得到？  

5. 機電工程署會考慮把電力 (線路 )規例工作守則上網，但在現階段任何人
士如有需要使用該工作守則，可到位於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政府合署低座
地下的政府刊物銷售處購買。  

6. 電話線及電視天線之訊號線裝在同一管道內有冇
問題？  

6. 電話線及電視天線等超低壓訊號線可裝設於同一管道內，而根據電力 (線
路 )規例工作守則，裝設在同一管道內的超低壓訊號線並無特別分隔要求。  

7. 冷氣機的電線保護導體 (水線 )的粗度符合標準，
可是幼過相線 (火線 )和中性線 (青氣 )有冇問題？  

7. 保護導體的大小需視乎導體的安裝方法、保護器件的類別及保護器件的
額定值而定，其大小有可能比相線為小，詳情可參考電力（線路）規例工作
守則內 11C(2) 的指引。  

8. 終端電路 13A 插座用 4mm2 佈線，請問用放射
式、 20A 或 30A 灰士保護可安裝插座數量？因其他

8. 根據電力 (線路 )規例工作守則內守則 6E 及表 6(1) 的指引， 13 安培插座
的放射式最終電路由 30 或 32 安培保險線或微形斷路器保護而在 5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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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工朋友有不同見解。  範圍內並沒有數量限制。而 13 安培插座的放射式最終電路由 20 安培保險絲
或微形斷路器保護，在 20 平方米範圍內並沒有數量限制。  

9. 按規例 4mm2pvc 銅線負載量為 32A，現時申請
電力 (電錶 )時可否接受 32A 2P 錶前掣 4mm2pvc 銅
線入喉長度 35 m？  

9. 導線的銅面積設計需考慮多項因數，其中包括環境溫度、組合、隔熱及
保護器件類別等，而導線的安裝方法及電壓降亦需要被考慮，因此，有關
導線的銅面積應大於 4mm2。詳情可參考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內附錄
9 的例子。  

10. 請問 800A 以上 F/SW 及 IDMT 的水氣要求是多
少？  

10. 當電路以符合英國標準 BS88 或等效規定的一般用途 800A 熔斷器保
護，而在電壓為 220 伏特及 5 秒內切斷電源時，其最大接地故障環路阻抗不
應超出 0.031Ω，而 IDMT 的接地保護設定  (sett ing) 應配合接地故障時預期
的接地故障電流。  

11. 有關年份程序，核對表格 1、 2、 3、 4 及 5，最
好比較容易，易查，易核對，易明。  

11. 有關電力 (線路 )規例內的核對表已列明不同年份完成電力裝置的適用要
求，機電工程署會考慮業界的意見再作檢討。  

12. 雙極開關裝置日趨實行，將來在「單相」及「三
相」裝置需否完全將「中性線」隔離或獨立形式處
理？  

12. 在工作守則 8A(1)(a) 已要求單相裝置的總開關為兩極開關。而三相裝
置方面，則視乎裝置類別，需要安裝四極開關或三極開關加中性導體連
桿。  

13. 在接入電力公司電錶時，是否容許單支單膠線
外露？  

13. 如整段錶線均有機械性保護及不在公眾地方，是容許接入電錶外露的
那一少段電線為單支單膠。  

14. 當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對電力條例及其附屬規例
的應用有疑問，機電工程署有否機制向有關電業工
程人員解釋他們的疑問？  

14. 任何人士如對電力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的應用存有疑問，可與機電工程
署人員聯絡，以獲得適當指引。  

15. 舊有電力裝置如未能符合現時的標準，是否必
須把裝置修改以符合現時規例的標準？  

15. 舊有電力裝置應符合當年裝設時的安全規定，但如電力裝置曾被加裝
或改裝，該裝置便需符合當時的安全規定。  

16. 在檢查大廈電力系統的緊急電源  (E 氣 )  時，經 16. 不同類形的建築物或房產，在緊急電源的接駁及供應有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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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現緊急電源有不同的供應方式： 1. 由大廈總掣
後供應， 2. 由大廈總掣前供應， 3. 由總掣前 /後經
轉氣掣供應， 4. 由總掣後 /發電機經轉氣掣供應，
如何界定何者為合？  

由於緊急電源乃一項消防規定，在建築物規劃時已由消防處訂明有關的接
駁及供應方式，而現時新建的大廈，緊急電源大都是以發電機經轉氣掣供
應為主。  

17. 避雷裝置之水線井和電力之水線井應否共用？  17. 避雷裝置之水線井和大廈公用電力裝置的水線井不應共用。然而避雷
裝置的接地應與大廈的總等電位接駁有效地連接。  

18. 請就最近機電署譴責註冊電業承辦商／工程人
員違例個案中，（見商會 Nov/2001 會員通訊內
頁），有關規例 5(1)條，確保第 1 及 2 類電路按需
要  (盡量 )  分隔，之 (盡量 )  一字加以闡釋／介定。  

18. 有關電力 (線路 )規例第 5(1)條，第 1 及 2 類電路可以多種形式來達至盡
量分隔的目的，有關的規定可參考電力 (線路 )規例工作守則內守則 5B(2)及
表 5(1) 的指引。  

19. 如非註冊電業承辦商，只是註冊電業工程人
員，可否單獨進行定期電力裝置檢查 (WR2)。  

19. 否，由於簽發 WR2 是需要電業承辦商或裝置擁有人簽署，故此不能只
是由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簽發。  

20. 定期測試 (WR2)若是很舊裝置，例如在 1985 年
以前已存在，能否跟當時規格檢查，因當時並沒有
ELCB 保護插座及 10A 菲配 2 個 5A 插座。  

20. 電力裝置定期測試 (WR2)的精神是要確保電力裝置能安全地運作。故
1985 年以前的電力裝置，如能符合當時標準及根據工作守則內適當年份的
核對表測試及結果滿意亦可視為符合電力法例的要求。但電力裝置如已改
裝就必須符合現時的要求。  

21. 現在是否已在實施中或打算何時實施 WR2 表格
電子化，可在 EMSD 網頁下載及電子化呈交手續？  

21. 現時已可以用電子方式呈交 WR2 表格。詳情可瀏覽機電工程署網頁
www.emsd.gov.hk 或到 www.info.gov.hk/forms 下載有關表格及了解呈交手
續。  

22. 有關 WR2 工程如何協助業主立案法團去進行得
到安全及改善用電免除意外及危險？  

22. 法例規定 WR2 之工程需由註冊電業承辦商 /工程人員進行。而由註冊電
業承辦商 /工程人員進行為公用電力裝置進行定期電力測試是有幫助確保電
力安全及減低發生意外的危險，本署亦會抽查有關電力裝置之安全水平，
以確保符合法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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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註冊電業承辦商／工程人員在檢查大廈電力系
統時，如何確知被檢查的舊有電力裝置是否曾經被
進行加／改？如業主不知情，註冊電業承辦商／工
程人員有何責任？  

23. 註冊電業承辦商 /工程人員對所檢查的電力裝置是否曾經被進行加／改
應向有關裝置的擁有人查詢。如裝置的擁有人未能提供有關資料，註冊電
業承辦商 /工程人員應檢查裝置的安全情況，若發覺有不合乎法例要求之地
方，應建議該裝置的擁有人安排進行適當的改善工程。  

24. 在為舊有電力裝置進行 WR2 檢查時，同時需要
進行部份改善或更新工程， (如加上漏電斷路保護，
等電位接駁，更換 IDMT 等 )  該等裝置是否算是新裝
置？  

24. 在進行 WR2 檢查時，同時加裝漏電斷路器、等電位接駁及 IDMT 等裝
置，該等加裝部份便成為新的裝置。  

25. 有某座大廈已由合資格電業承辦商做了五年一
次年檢 (WR2)，但發現有些裝置須要跟進，並列明
跟進費用，而業主想將該項跟進改由另一承辦商處
理，不知可否？  

25. 業主可聘用其選擇的註冊電業承辦商為其電力裝置進行改善工作，但
在改善完成後該電業承辦商需簽發適當的證明書 WR1/WR2，證明有關電力
裝置的改善部份已符合法例規定的安全要求。  

26. 被扣 1-5 分註冊人能否及時知道？  26. 在現時工作表現評分制下，電業工程人員在被扣滿 10 分後，而承辦商
在扣滿 18 分後才會收到通知書及要求作出改善。然而註冊人可隨時以書面
要求查詢他在最近一年內的扣分紀錄。  

27. 房署親自監管之工程並不受法例監管，但其設
計普遍未能達到法例的最低要求。若在房署要求下
任何電業人員跟據房署有問題的圖紙進行施工，那
麼該電業人員或承辦商會否被扣分？  

例子：房署用 16mm2 相線但配上 6mm2 水線，如
在此情況下有人命傷亡，責任誰屬？  

27. 房署的電力裝置並非不受監管，而是需要遵照政府有關的電力裝置標
準進行設計及施工，而有關標準亦符合電力條例的安全要求。如電業工程
人員發現有關電力裝置的設計有不符合安全要求，可知會房署或機電工程
署作出跟進。若發現是設計上的問題，本署會詳細考慮過案以決定應否扣
分。至於所提出的例子，電路保護導體的大少須視乎所用的過流保護器
件，按適當情況依照「守則」中表 11(2) 至 11(7) 所列數值而選擇保護導體
的截面積或依照 BS7671 第 543-01-03 條所列的公式，計算保護導體的截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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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所扣分數能否還原 (退回 )，還是終身扣除 (紀
錄 )？  

28. 註冊人被扣的分數，在一年後會自動取消。  

29. 簽發 Form WR1 及 WR1(A) 的註冊電業工程人
員在責任及扣分制度下有何分別？  

29.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進行電力裝置的加裝或改裝後不論簽發 WR1 或
WR1(A)，他們的責任及在扣分制度下的評分方式並無分別。  

30. 將來會否調整現時扣分制的分數，會否 10/18

向下調？  

30. 本署會定期作出檢討以改進扣分制的運作及因應要求調整每一階段的
分數基準。現階段本署仍會維持扣分制的分數。  

31. 本人現持 A 牌，在 B 牌公開試中考得合格，現
欲申請 B 牌，本人有九年電力工作經驗，現在失業
很久，可以申請嗎？  

31. 如想申請 B 牌，須持有 A 牌 5 年， B 牌試合格及有 5 年的 2500A 或以
下之電力工作經驗。  

32. A 牌、 B 牌或 C 牌等人員  (沒有 R 牌 )  可否從事
R 牌所指定的工作？  

32. 持有 A、 B 或 C 牌而沒有相關 R 牌的電業工程人員，不能從事 R(WH) 或  

R(NS) 牌的工作。  

33. R 牌所指定的工作是否另外須由持有 R 牌人員簽
發 WR1 及 WR2 証書？  

33. R(WH) 及 R(NS) 牌所指定的工作須由 R 牌的電業工程人員簽發 WR1 及
WR2 証書。  

34. 電工牌年期太短及收費太貴。  34. 電工牌的三年有效期是法例所訂，致於收取 $475 的牌費金額是要收回
行政成本，本署會不斷改善處理發牌的流程，以降低成本。  

35. 如果現時取消商業登記而電器承造商登記的牌
照仍然還有 2-3 年才期滿，需要怎樣做呢？  是否還
可以利用該電器承造商牌照接工程呢？  

35. 由於公司從事商業活動須有有效商業登記証，故此如商業登記証已取
消，則不能從事電力工程。閣下須盡快領取有效的商業登記証。  

36. 如在海外或外地工作，而至使續牌過時，又怎
麼辦又或者轉了行幾年後能否續牌？  

36. 電工續牌須在註冊到期前一至四個月申請，過期的續牌申請可能不獲
考慮，而過期申請人須提交新的申請。如電業工程人員準時續牌，則即使
轉了行，仍可續牌。  

37. 為何電業工程人員，每次續牌皆需公司証明文
件？  

37. 我們已往在電業工程人員續牌時，都要求提供公司信，目的是作為一
個紀錄。現時電業工程人員續牌已無須提交公司証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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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本人是註冊電業承辦商，現想分判小部分工作
給一名註冊電工，這種做發有否違例  ？  

38. 由於分判工作後，要簽發 WR2A 或 WR1A, 而 WR2A 或 WR1A 是須要註
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工簽名，所以如分判小部分工作給一名註冊電工，
而此人並不是註冊電業承辦商，則是違法，該名分判商應申請註冊成為註
冊電業承辦商。  

39. 希望多些辦事項研討會。  39. 機電工程署會考慮有關建議。  

40. 由於大多電業人員，並非兩會的會員，對於資
訊的發放， (如今日的主題 )，可否作定期郵件發放
或在機電署的網站獲取。有助提升水平及減少意
外。  

40. 機電署會不時在本署網頁  www.emsd.gov.hk 發放有關電氣安全的資
訊。  

41. 關於紀律處分的個案，機電工程署根據甚麼準
則決定是否轉交經濟局？  而經濟局又以甚麼準則
訂定處分行動？  

41. 是否將紀律處分的個案轉交經濟局處理，概由機電工程署署長決定。
署長主要考慮有關個案的嚴重性及註冊人是否有重犯記錄而定。  

 

當經濟局局長收到機電工程署署長的轉交個案後的 21 天內，會委出紀律審
裁小組研訊該事項。小組成員來自香港工程師學會、專上學院、代表註冊
電業承辦商權益的團體、代表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權益的團體及代表 /促進電
力裝置擁有人權益的團體。為確保紀律審裁小組的公正性，公職人員不得
獲委任為小組成員。一切紀律行動的決定，概由紀律審裁小組負責，經濟
局並不牽涉其中。  

42. 可否將「電力裝置、電工註冊及違規事項研討
會」的簡佈資料上網，以供參考？  

42. 可以。機電工程署已在 2001 年 11 月 29 日將有關資料上載本署網頁，
供公眾瀏覽。  

43. 機電工程署的署方研訊由何方人士主持  – 署
方人士還是非署方人士？  業界人士還是非業界人
士？  

43. 根據電力條例的規定，署方研訊須由機電工程署署長負責。署長會從
署內由高級工程師組成的研訊委員會中委出三名成員（其中最少一名必須具
備電氣專業資格），以組成研訊小組，進行研訊。為確保研訊小組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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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各成員不得與相關個案有任何關連 (包括調查或跟進 )，並須作出利益衝
突的申報。  

 


